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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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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是指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及法制，这四

要素共同组成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在分析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状、相互关系和存在

的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机制相对于应急管理法制和体制是灵活易变的。在我国现阶段的城

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中，各城市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点应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薄弱环节的关

键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应急预案，逐步推动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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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
到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等多个
方面。我国的应急管理系统( 体系) 建设起步不久，
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都比较有限。同时受体制、
文化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
验往往很 难 直 接 应 用 于 我 国 应 急 管 理 实 践。自
2003 年“SAＲS”疫情之后，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
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其中，“一
案”是指应急预案，“三制”分别指应急管理体制、
机制和法制。当前我国业已形成以“一案三制”为
基础的 多 层 次、多 部 门、多 灾 种 的 应 急 管 理 体
系［1］。“一案三制”中的 四 个 要 素: 预 案、体 制、
机制和法制，既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又是一个
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
组成复杂的应急管理体系［2］。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是应急管理的一个下
位( 下属) 概念，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既是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是城市
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
们可以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看作是由城
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
机制及应急管理法制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这个
复杂系统又依附具体的城市，受该市道路交通基
础设施、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约束。本文
在分析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状、
相互关系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现
实可行方法，以促进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
发展。

1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
三制”的现状

1. 1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在风险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针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或事故，事先制定的应对处
理方案或措施［3］。2006 年 1 月 8 目，国务院发布
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4］，随后陆
续发布了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类等专项应急预案。根据 2006 年 7 月《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5］所提出的
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建成覆盖各地区、
各行业、各单位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
预案体系，自此后应急预案的制定开始风生水起，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一些企事业开始了一
轮制定应急预案的高潮。截至“十一五”末的 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数量规
模己达 240 万件［6］。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我国的
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
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 区域) 应急预案、基
层单元( 企事业单位) 应急预案以及重大活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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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7］。一般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预案
主要由城市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及重大活动应急
预案。城市总体应急预案是综合性预案，是一个
城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整体计划、规范程序和
行动指南，从各个城市制定的总体预案来看，几
乎都有专门关于“交通运输保障”的内容。专项应
急预案是协调性预案，是为应对某种类型或某几
种类型突发公共事件而制定的涉及数个部门职责
的计划、方案和措施。一些城市制定的专项应急
预案中，已经出现专门的道路交通管理应急预案，
如北京 市 制 定 的《北 京 市 道 路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预
案》［8］、《北京市雪天道路交通保障应急预案》［9］;
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
案》［10］等。也有一些城市针对一些重大活动制定的
城市道路 交 通 管 理 应 急 预 案，如 北 京 市 制 定 的
2008 北京奥运交通应急预案。
1. 2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体制也可称为行政应急管理体制，
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应急
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综合性应急管理机
构、各专项应急管理机构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
应急管理机构各自的法律地位、相互间的权力分
配关系及其组织形式等［11］。应急管理体制主要解
决两个问题: 一是各种应急管理主体的角色、地
位、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 二是各种应急管理主
体权力与职能的设定和分配［12］。美国联邦应急管
理署( FEMA) 在 2008 年的国家响应框架 ( 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 的应急支持功能第 1 号附件 －
交通运输附件［13］中规定，从联邦层面，交通应急
管理的责任主体和协调者是联邦交通运输部，协
作机构包括联邦的农业部、商业部、国防部、能
源部、国土 安 全 部、内 政 部、司 法 部、国 务 院、
总务管理局及美国邮政总局。在城市范围内的道
路交通应急管理，一般是以当地交通运输机构为
主导，执法机构、应急管理机构、消防机构、应
急医疗机构、危险物品承包商、车辆保险公司、
拖车和清障公司以及媒体等协助的应急管理体制。
当今许多国家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都类似于
美国是以交通运输部门为主导，其它相关部门、
组织协助的管理体制。我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
管理体制不同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直接受其上位
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
制约，形成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为主导、其
他相关部门协助的一种管理体制。
1. 2. 1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

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大陆的城市总数达 657
个［14］。我国的城市种类很多，按人口、经济规模
等可以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
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立法
法》) ［15］还有“较大的市”这一提法，《立法法》所
谓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的市。这里的“较大的市”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
该市市级 人 大 及 人 大 常 委 会 具 有 制 定 地 方 性 法
规，市级人民政府具有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权限的
城市。城市按行政级别从高到低可以分为省级城
市(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地级市( 省辖市) 以
及县级市四级，我国的一些法律规范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16］有“设区的市”
的提法，设 区 的 市 包 括 除 县 级 市 以 外 的 其 他 城
市。2004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 ［17］第 5
条的规定，公安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
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我国
当前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车辆管理、交通秩
序管理、交通指挥疏导、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道
路标志、标线及信号灯都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统 一 管 理 的，作 为 城 市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的 中
枢———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也是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城市的交通、建设部门负责
的“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一般只涉及城市道路的
规划、建设、养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及公交、
货运车辆的调度管理工作。所以我国城市道路交
通管理体制可以归纳为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为主导，城市的交通、建设、城管等部门协助的
管理体制。
1. 2. 2 我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

在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方面，南宁、上海、
广州、成都等城市先后根据不同的需求状况和城
市规模，分别建立不同模式的应急管理体制，目
前已形成四大基本应急管理模式: 分别是“统一接
警、统一处警模式”，南宁市是采用该模式的典型
城市; “统一接警、分布处警模式”，上海市采用
的是该模式; “分布接警、分布处警、大警协同模
式”，广州市采用的是该模式; “统一接警、分布
处警、大警协同、资源共享模式”，成都市采用的
是该模式［18］。
1. 2. 3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

从上述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和城市应
急管理体制的分析综合来看，我国除以南宁市为
代表的少数城市采取“统一接警、统一处警模式”
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由市应急联动中心统
一管理、指挥、决策外，其他城市的城市道路交
通应急管理体制，都是以原有职能部门( 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 为主导，相关部门( 通常有交通、
建设、消防、卫生、环境、气象部门) 协作，在整
合条块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指挥、分类管理、
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应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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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各阶段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

1. 3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
应急机制是指在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

事后全过程中，采取的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应
急管理方法与措施，应急机制具有固化性、规范
性、累积性、综合性和发展性的特点［19］。尽管突
发事件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测性、多变性，但人
类通过不断试错仍能逐渐发现规律并掌握一定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经过进一步的检验被
积累、沉淀下来被当作人类对抗突发事件的宝贵
经验法则，又通过法律规范、行政规则、工作惯
例等不同方式相对固定下来，便形成了应急管理
机制。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涵盖应急管理
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
援、善后恢复与重建各个阶段，在应急管理各阶
段主要涉及的应急管理机制如图 1 所示。
1. 4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

应急管理法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就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而制定或认可的，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
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复杂社会
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常态法制的必
然延伸［20］。应急管理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在非常
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应急管理
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定完善的应急管
理法律体系是政府依法实施应急管理的基本保障。

我国当前并无专门针对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
理的立法，关于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法律规
范散见于各级各类法律规范中。《突发事件应对
法》［21］第 49 条应急措施中有关于“交通管制”的提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17］第 40 条规定: “遇有自
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
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交
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实行交通
管制。”许多城市的地方性法规也都有关于交通管
制适用条件及管制方法的规定。公安部曾在 2008
年 12 月颁布实施《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程序规
定》［22］，该程序规定虽然是直接针对高速公路的，
但对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
鉴价值。总的看来，当前我国有关城市道路交通
应急管理的立法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管制等应急处

理措施上，并未形成覆盖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
全方位、全过程的完整法律规范体系。

2 城市道路交通 应 急 管 理“一 案 三
制”之间的关系

2. 1 “一案”与“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案”与“三制”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的。应急预案的内容涵盖了应急管理的全
方位、全过程，明确各类突发事件预测、预 警、
报警、接警、处置、结束、善后和灾后重建等环
节的主管部门、协作部门、参与单位及其职责，
并体现应急联动的要求，涉及应急管理体制、机
制、法制的各个方面。2003 年“SAＲS”之后，在处
理应急预案与应急法制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到立
法的周期，中央政府采取了“立法滞后、预案先
行”的方式［23］，使得应急预案体系的形成和应用要
早于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预案先行，
为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的完善提供了基础，
随着应急法制的完善，应急体制、机制的健全，
又会以新的应急预案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不断
丰富、充实和更新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现实性
和预防性。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与“三
制”会呈现此消彼涨、持续增强、相互促进、不断
深化的一个循环过程。
2. 2 “三制”之间的关系

体制与机制是较易混淆的一对词语。应急体
制是应急组织机构的构架和职能的设置，强调一
种静态的功能和职责。应急机制体现了应急系统
的一种动态运行，突显运作效率和效果。在城市
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关系中，体制是
机制的“载体”，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对应有什么
样的机制，体制决定了机制建设的具体内容与特
点［24］，比如“条块结合”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
体制必然会有“条”和“块”的协调机制、“块”与
“块”之间的联动机制。体制又是“静态”的，一旦
建立很难改变，所以体制的建设具有滞后性; 相
对而言是机制是“动态”的，机制对体制具有反作
用，好的机制有助于弥补体制中的不足并促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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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发展与完善，尤其在当前城市道路应急管理
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好的运作机制可以促进
体制的健全和有效运转。不论应急管理体制还是
应急管理机制都需要应急法制的保障，法制从国
家意志的层面保证了体制的合法性和机制运行的
有序性，如果离开了法制，体制和机制这两者都
无法得到合法、有效的保障。

综上所述，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一案三
制”是基于四个维度的综合体系，它们具有不同的
内涵属性和功能特征，在“一案三制”的四要素中，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是前提、城市道路交通应
急管理体制是基础、机制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这四要素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了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

3 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
“一案三制”的现实选择

如上文所述，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
“一案三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共同构
成了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基本框架。城
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们都处在动态演进的变化过程中，具有动态发
展的特征、进化的趋势和调适的过程，并表现出
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有些因素相对更灵活、可
变性更强，有些因素相对稳定。如果把城市道路
交通应急管理系统“一案三制”中的四要素看成是
两对概念: 体制和机制、法制和预案，则机制相
对体制而言就是更加灵活和易变的，同样的预案
相对于法制而言就是更加灵活和易变的，而体制
和法制相对比较保守和稳定。考虑到我国城市道
路交通应急管理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现阶段的城
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中，各城市应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点以机制建设和完善预
案入手，逐 步 推 动 城 市 道 路 交 通 应 急 管 理 向 前
发展。
3. 1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健全和

优化
在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一案三制”

四要素中，体制是基础、机制是关键。从根本上
讲，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建设过程和
应急管理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归根结底是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涉及一个城市
道路应急管理中各种横向和纵向的错综复杂的关
系，但是体制问题往往不是市一级政府所能解决
的，由于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更多的是需要从
顶层设计来解决体制问题。所以从体制与机制的
关系来讲，体制是相对保守和稳定的，从市级层
面来讲，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机
制的灵活性，重点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来推动整个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发展，反过来促进
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在机制建设过程中，又要有
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薄弱环节的关键机制建设，
这些机制包括: 对关键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筛查、
实时监测及安全运行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 协调
联动机制等。
3. 1. 1 对关键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筛查、实时监

测及安全运行机制
对一个城市的道路交通网络而言，通常会有

一些脆弱性较强的桥梁、隧道、路口、路段等关
键性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出
现问题，会对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带来巨大的
影响，比如南京市的南京长江大桥，曾在 2009 年
11 月 16 日因一场暴雪导致南京长江大桥大堵车，
给南京市的过江交通带来巨大影响，最终导致万
人选择徒步过大桥［25］。对这些关键性的道路基础
设施应当建立筛查、实时监测及安全运行机制，
以保证涉及到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各种突发事件
能早预防、早检( 监) 测、早预警、早处置，最大
限度减少甚至消除各种突发事件对城市道路交通
系统带来的不理影响。
3. 1. 2 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涉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各个职
能部门如公安交通管理、交通建设、安监、消防、
卫生、环境、气象等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立运
行的信息系统。城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城市
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主导机构，依托交通指挥中
心信息平台，利用其交通技术监控系统、122 报警
电话、警车路面巡逻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交
通信息系统，但是像恶劣天气的信息，只能依靠
气象部门提供，如果单纯依靠自己的交通指挥中
心信息系统来发现、预警往往就很被动。而像涉
及到危化物品在城市道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往往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首先监测到，但需要安
监、消防、环境、卫生等部门在第一时间内响应，
因此安监、消防、环境、卫生等部门需要在第一
时间获得相关信息。这些相关信息的充分共享，
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早检( 监) 测、早预警、早处置
起到关键作用，对最大限度减少各种突发事件对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但长期以来，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信息共享
机制一直存在不少问题，由于这些相关部门互不
隶属，缺少信息共享的内在约束。从技术层面讲
信息共享机制也存在不少障碍，尤其是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与其他机构的信息共享，以金盾工程为
依托的公安信息化建设，形成了一套内部独立的
信息系统，公安网与互联网完全物理隔开，出于
保密等方面的要求，公安系统还强调不能“一机二
用”，即一台电脑不能同时既连接入公安网又连接
进互联网中，而交通指挥中心的整个运行是以公
安网为依托的，所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信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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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输出存在一定的障碍，形成所谓的“信息孤岛”
现象，如何使得其他职能部门能够充分、及时地
共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相关信息，是城市道路
交通应急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的关键。
3. 1. 3 协调联动机制

所谓协调联动机制，是指在应急管理过程中
通过有效地构建层级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
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治理网络，通过良好
的沟通与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资源，共同行动，
协调处理处置公共危机( 突发事件) 的规律性运作
模式［26］。我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往往是依
托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作为指挥平台，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着应急联动指挥与先期
处置的职责，通过组织、指挥、调度、协调各方面
资源和力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各类突发事件
进行先期处置。尽管相关的法规、预案都有协调
联动的运作规定，但这种集中式应急指挥与分散
化部门职责必然会存在机制性的缺陷。应急指挥
本质上是“危机—反应”决策模式，整个应急协调
联动指挥活动是以指挥中心或事件为核心，强调快
速反应和权力集中，应急指挥体系呈现扁平化特
征，其运作理念是对突发事件直接负责。但由于目
前我国城市各职能部门管理体系仍是树形的垂直
架构，其行政理念是对上级负责，这样往往会造成
指挥中心的指挥结构与应急协调联动单位管理结
构的不统一，遇到突发事件时，指挥调度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指挥中心与各协调联动单位权责划分
不清等问题，最终只能由上级领导说了算［27］。要
优化联动协调机制，首先要优化交通指挥中心的
运行模式，交通指挥中心的运转可以采取“虚实并
重、平战结合”的方式，交通指挥中心除了承担日
常的交通管理控制任务外，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协
调联动时，交通指挥中心除了依职责指挥先期处
置外，应当迅速上报到此类突发事件的总指挥( 通
常是政府分管的副市长) ，由总指挥或者总指挥授
权指挥中心的值班长向各联动协调部门发出指令，
此时交通指挥中心作为总指挥的应急指挥决策平
台运转，具有处置该类突发事件职责的相关职能
部门和应急联动单位，在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
调度下，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分别承担
各自自责范围内的应急处置工作。其次，根据美
国学者麦克恩泰尔及道森的观点，在特定的条件
下，不同组织之间实现应急协调的可能性较大。这
些条件包括以下几方面: 灾前建立联系，即组织之
间熟悉彼此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具备尽早、快
速分享信息的手段; 拥有以合作的方式满足应急
管理需求的意愿［28］。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之间存
在着应急协调的意愿、手段并为此建立了密切的
联系，它们就有可能在应急响应的过程中实现联动
协调。因此，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的相关职能
部门在平时的工作中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

道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沟通、熟悉彼此的
知识、技能和能力; 事先要有明确的角色分工;
响应过程要着眼于应急需求、以服务对象为导向;
正视不同组织之间的文化差异。
3. 2 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和预案的完善

在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系统的“一案三制”
四要素中，法制是保障，预案是前提。从长远来
看，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法制建设是应急
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应急管理走上法治化轨道的
必由之路。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因为城市道路交
通应急管理本身的地域性、专业性及复杂性特点，
再加上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只有“较大的市”才
有立法的权限，绝大多数的城市并不具备立法的
主体资格; 即便有立法权的城市，根据《立法法》
的规定，法律规范的制定和修改也有一套严格的
程序和较长的周期，因此，有关城市道路交通应
急管理法律规范的缺位必然是一种长期、普遍现
象。相比较而言，预案的制定和修改就要灵活得
多。在这种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预案往往起到法
律规范的作用，因此预案先行是一种必然选择。
各城市在制定城市道路交通应急预案时，首先应
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本市相对易发的突
发事件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预案; 其次，
预案必须要要考虑到现有体制下的可操作性问题，
预案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还要通过演习、演练
以及在实际处置突发事件中的经验教训来发现预
案的欠缺和漏洞，不断的改进和完善预案。

4 结语

我国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一案三制”为核
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各行业、各部
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的特点围绕“一案三
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今后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
趋势。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城市道路
交通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建设和完善中，各城
市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点以完善预案和
机制建设入手，逐步推动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
向前发展。但最终提高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水
平、把城市道路交通应急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需要“一案三制”的综合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童星，陶鹏． 论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创新———基于源头治

理，动态管 理，应 急 处 置 相 结 合 的 理 念［J］． 江 海 学 刊，

2013( 2) : 111 － 117．
［2］ 高小平． “一案三制”对政府应急管理决策和组织理论的重大

创新［J］． 湖南社会科学，2010( 5) : 64 － 68．
［3］ 刘吉夫． 我国自然灾害类应急预案评价方法研究( Ⅰ) : 完备

性评价［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8，18( 2) : 5 － 11．

561



灾 害 学 30 卷

［4］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B /OL］． ( 2006 － 01 － 08) ［2014 － 10 － 25］． http: / /
www. gov. cn /yjgl /2006 － 01 /08 /content_ 21048. htm．

［5］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
的意见( 国发［2006］24 号) ［Z］． 2006．

［6］ 魏礼 群．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1: 243 － 255．

［7］ 曹羽，温家洪，景垠娜． 我国应急预案体系现状及展望———
以上海为例［J］． 灾害学，2010，25( 1) : 112 － 118．

［8］ 北京市交通委． 北京市道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EB /OL］．
( 2011 － 03 － 17) ［2014 － 10 － 25］． http: / /www. bjyj. gov. cn /
yjya /bsyj / sg / t1093956. html．

［9］ 北京市应急办． 北京市雪天交通保障应急预案［EB /OL］．
( 2014 － 04 － 21) ［2014 － 10 － 25］． http: / /www. jianzai.
gov. cn /DＲpublish /zcfg /0000000000000042. html．

［10］ 上海市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EB /OL］． ［2014 － 10 －
25］． http: / /www. shanghai. gov. cn /shanghai /node2314 /node
26533 /node26534 /node26541 /node26544 /node26546 /u21ai
203358. html．

［11］ 薛澜，钟开斌． 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 挑战与重构［J］．
改革，2005( 3) : 5 － 16．

［12］ 林鸿潮． 论公共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兼辨“一案三
制”［J］． 社会主义研究，2009 ( 5) : 108 － 112．

［13］ FEMA． National Ｒesponse Framework Emergency Support Func-
tion ( ESF) Annexes: ESF #1 － Transportation［EB /OL］． ［2014
－ 10 － 25］． http: / /www. fema. gov /media-library /assets /docu-
ments /32171? id = 7350．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2 年社会服务发 展 统 计 公 报
［EB /OL］． ( 2013 － 06 － 19) ［2014 － 10 － 25］． http: / /poli-
tics. people. com. cn /n /2013 /0619 /c1001 － 21892537. html．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EB /OL］． ( 2005 － 08 － 13) ［2014 －
10 － 25］． http: / /www. gov. cn / test /2005 － 08 /13 /content _

22423. htm．
［16］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5 号) ［Z］． 2005．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十一届第 47 号) ．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决定［EB /OL］． ( 2011 － 04 － 25) ［2014 － 10 － 25］． http: / /
www. gov. cn / flfg /2011 － 04 /25 /content_ 1851694. htm．

［18］ 唐承沛． 中小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与方法［D］．
上海: 同济大学，2007．

［19］ 钟开斌． 应急管理“机制”辨析［J］． 中国减灾，2008( 4 ) : 30
－ 31．

［20］ 莫于川． 加强应急法制建设法治政府［J］． 今日中国论坛，
2007( 11) : 52 － 56．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十届第 69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Z］． 2007．

［22］ 公安部． 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程序规定( 公通字［2008］54
号) ［Z］． 2008．

［23］ 于安． 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J］． 法学杂志，
2006( 4) : 28 － 31．

［24］ 闪淳昌，周玲，钟开斌． 对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
考［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 1) : 8 － 12．

［25］ 王 国 安． 暴 雪 突 袭 车 辆 堵 塞 南 京 长 江 大 桥 万 人 步 行 过 江
［EB /OL］． ( 2009 － 11 － 17) ［2014 － 10 － 25］． http: / /www.
chinanews. com /gn /news /2009 /11 － 16 /1967613. shtml．

［26］ 刘红芹，沙勇忠，刘强． 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构建: 三种
视角的分析［J］． 情报杂志，2011( 4) : 18 － 23．

［27］ 张平． 我国城市应急联动运行机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重构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 ( 5 ) : 62
－ 69．

［28］ 王宏伟． 美国的应急协调: 联邦体制、碎片化与整合［J］． 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 3) : 124 － 128．

One Plan and Three System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Ｒoad Traffic

Gong Pengfei1，2

( 1．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Jiangsu 210031，China; 2． Transportation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6，China)

Abstract: The One Plan and Three System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road traffic refers to the emer-
gency plan of urban road traffic，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mechanism，and legal system of urban road traf-
fic． Based on analyzing the state of practice，interrelation，and existing problem of One Plan and Three System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urban road traffic，this paper presents the emergency pla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are flexible comparing with emergency management legal system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Therefore，to construct the key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o improve the emergency plans are critical
to promote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level of urban road traffic in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 road traffic; emergency management; emergency pla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e-
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emergency management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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